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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公开信息表 

建设单位名称 山西晋煤集团沁水胡底煤业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地理位置 位于山西省沁水县胡底乡境内 建设单位联系人 郭工 

项目名称 山西晋煤集团沁水胡底煤业有限公司 60 万吨/年矿井兼并重组整合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项目简介 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组办公室文件晋煤重组办发〔2009〕38 号文《关于晋城市沁水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方案（部

分）的批复》，山西晋煤集团沁水胡底煤业有限公司为单独保留矿井，重组后矿井能力为 0.60Mt/a。2013 年 10 月，山西省煤炭工业

厅以晋煤劳发〔2013〕1451 号文件对《山西晋煤集团沁水胡底煤业有限公司 60 万吨/年矿井兼并重组整合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

进行了批复。建设单位根据该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进行井上下各作业场所的防护设施建设，在产生不同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场所建

设相对的喷雾、风流净化水幕、皮带走廊、溜槽、密闭皮带头、减振基础、值班控制室、轴流风机等不同种类的防护设施，职业病防

护设施建设较全面。本项目于 2016 年 12 月 21 日开始试运行，运行期间共有一个综采工作面和 2 个综掘工作面炮掘 

现场调查人员 张典礼、姜宏翰 现场调查时间 2016 年 12 月 15 日 

现场检测人员 姜宏翰、陈国龙、王涛、冯若晨 现场检测时间 2016 年 12 月 22 日-24 日 

建设单位陪同人 郭工 

项目存在的职业病

危害因素 
总粉尘、呼吸性粉尘、游离二氧化硅含量、一氧化碳、二氧化氮、二氧化硫、硫化氢、噪声、工频电场。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

测结果 

    1301 上综采面采煤机司机、端头工，1303 轨顺综掘机司机、1303 底抽二巷综掘机司机所接触的呼吸性粉尘 8 小时时间加权浓度

不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07 的要求。 

    1301 上综采面采煤机司机、端头工，1303 轨顺综掘机司机、1303 底抽二巷综掘机司机接触的总粉尘浓度超限倍数不符合《工作

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07 的要求。 

1301 上综采面采煤机司机、1303 轨顺综掘机司机、1303 底抽二巷综掘机司机接触的噪声强度不 

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物理因素》GBZ 2.2-2007 的要求。 

    其余岗位作业人员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评价结论及建议 评价结论与建议： 

评价结论： 

根据国家对职业病危害风险实行分类管理，将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项目分为职业病危害一般、职业病危害较重、职业病危害严

重三类。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安监总安健〔2012〕73 号），该项目的类别应该为采矿业的煤炭开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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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选业，属于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严重的建设项目。 

该项目总体布局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2010）、《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GB 50187-2012）、《煤炭工

业矿井设计规范》（GB 50215-2015）等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该用人单位生产工艺和设备布局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2010）等要求。 

    该用人单位建筑卫生学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2010）、《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 50033-2013）、《建筑照

明设计标准》（GB 50034-2013）等的卫生要求。 

    该用人单位防护设施和应急救援设施基本符合职业病防治项目关法律法规规范的要求。 

    该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符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 188-2014 的要求。 

    该用人单位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符合《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GB11651-2008、《呼吸防护用品的选择、使用与维护》

GB/T18664-2002 的要求。 

    该用人单位辅助用室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中的相关要求。 

    该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管理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关于职业卫生管理方面的要求。 

控制职业病危害的补充措施 

1．根据《煤矿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防治规定》第四十五条规定，建议在煤仓放煤口补充喷雾加压泵，保证井底煤仓放煤口喷雾

压力达到 8MPa。 

2．建设项目粉尘和噪声的关键控制点在井下采掘工作面及主扇司机等作业岗位。本项目正式运行后，应加强关键控制点的防尘、

防噪设施的维护，保证喷雾等防护设施运转正常。 

3．合理安排工作制度，根据现场调整作息时间，减少超标岗位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时间，保证作业人员人身健康。 

建议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16〕第四十八号）规定，胡底煤业应坚持加强对劳动者

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卫生培训和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卫生培训，普及职业卫生知识，督促劳动者遵守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规章和操

作规程，指导劳动者正确使用职业病防护设备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2．委托有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定期对工作场所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并将检测、评价结果存入职业卫生档

案并向劳动者公布。 

3．严格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 188-2014）所规定的体检项目与周期，定期组织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劳动者进

行职业健康体检，根据体检结果做出相应处理。并做好上岗、岗中、离岗、应急性体检以及离岗后的医学随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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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审查专家组评

审意见 

1．补全业主相关的个人签字及单位盖章手续。 

2．引用依据中 P31 和 P38《煤矿井下消防、洒水设计规范》（GB 50383-2006）引用重复，并应引用现行有效的 2016 版；P19《中

国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区划图》(GB18306-2001 图 A1)用 2015 版的；建议引用《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管工作

的通知》（安监函 [2016]30 号）等设计依据。 

3．表 2-5 中突出矿井掘进工作面使用煤电钻不合理，与表 4-2 中第一项评价内容不符。 

4．明确注水钻孔采用报废瓦斯抽采钻孔时是否重新进行封孔，以确保钻孔承压不漏水。 

5．补充水质过滤器设置的位置、型号及数量。 

6．明确掘进工作面风流净化水幕的控制方式。 

7．针对超标原因分析及评价不合格项目，补充完善提出的相关建议及补充措施。 

8．明确井下防尘供水管路进入井下的路线。 

9．补充完善井底煤仓的喷雾设施内容不全。 

10．明确采掘工作面使用喷雾泵的型号；核实表 6-1 第 11 项中关于掘进机喷雾压力的规定。 

11．补充保证地面喷雾洒水的喷雾压力的措施。 

12．专篇落实情况应有具体明确的现场落实内容。 

13．核实地面及井下医疗急救站的面积。 

14．补充有毒物质及噪声的日常监测检测设备。 

15．补充完善职业病危害产生场所警示标识的数量。 

16．按照编制要求，补全附图目录及附图中的通风系统图，建议取消监测监控图。 

17．17.严格按照各评审组成员提出的其他意见修改。 

 


